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監獄受理收容人申訴案件處理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訂定目的：法務部矯正

署高雄監獄（以下簡稱

本監）為辦理監獄行刑

法第六條及監獄行刑法

施行細則第五條有關收

容人申訴事項，特訂定

本要點。 

一、法令依據：依監獄行刑

法第六條及其施行細則

第五條。 

二、訂定目的：為落實兩公

約精神，維護收容人基

本人權與尊嚴，杜絕不

當懲罰，對於違規之收

容人應參照「公民與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七

條前段、第十條第一款

及第二十號一般性意見

之精神，剝奪其應得之

利益時，有一救濟保護

之管道，使其在獲得保

護和救濟下，安心在監

服刑。另因收容人申訴

案件，所涉部份層面較

廣，為期合法合情、毋

枉毋縱、避免產生疑

慮，因應業務上需要成

立本監「申訴處理小

組」，俾便集思廣益、

圓滿解決，共同維護團

體和諧與收容人之權

益，特訂定本申訴案件

處理要點。 

原第 1 點及第 2 點合併。 

 

理由：按本要點性質上

屬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

第 2 項第 1 款規定之機

關本於職權所訂定之行

政規則，於本要點僅須

載明訂定之目的，是以

本要點第 1 點及第 2 點

規定合併。 

二、處理流程： 

  （一）設收容人申訴處理

小組： 

     1.本監設收容人申訴

處理小組（以下簡稱申

訴處理小組），置委員

九人，由下列人員遴聘

（派）任之： 

     （1）典獄長指派本監

代表四人。 

     （2）學者專家或社會

三、處理流程： 

（一）設立申訴處理小組： 

      1.收容人申訴處理

小組由副典獄長，戒護

科長、教化科長、本監

女性同仁一名共四人

任常任委員及聘任委

員五人組成，由副典獄

長擔任主席。 

      2.聘任委員遴聘具

熱忱之專家學者或社

原第 3 點規定，點次變

更為第 2 點。原第 3 點

第 1 項文字修正，第 2

項無修正。 



公正人士五人。 

     2.本申訴處理小組委

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

聘(派)任之。委員因故

出缺時，繼任委員任期

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3.本收容人申訴處理

小組主席由典獄長就

第一項第一款人員指

定一人擔任，並主持會

議。主席因故不能主持

會議時，由其指定委員

一人代理。 

     4.本收容人申訴處理

小組開會時，委員應親

自出席會議，經委員二

分之一以上出席，使得

開議；其審議之決定應

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之同意行之，必要

時得以無記名投票表

決方式為之，表決結果

應載明於當次會議紀

錄；如表決同票數時，

取決於主席。 

     5.委員對於申訴案件

有利害關係者，應行迴

避，不得參與審議，並

不得計入決議出席委

員人數。 

     6.本收容人申訴處理

小組應自受理申訴之

次日起一個月內作出

決議，其有相關證明文

件尚待補正者，自補正

之次日起算。 

（二）申訴處理程序： 

      1.匿名申訴不予受

理。 

      2.收容人不服機關

會公正人士擔任，由本

監頒予聘書，其任期為

二年，並得連任。 

      3.申訴處理小組須

有二分之一以上應出

席人數出席，且至少應

有聘任評議委員二人

以上出席，始得開會；

其決議以出席人數過

半數同意行之，正反意

見相同時，取決於主

席。對決議有不同意見

者，應將意見列入紀

錄，以備查考。 

      4.申訴處理小組應

自受理申訴之次日起

一個月內做出決議，其

有相關證明文件尚待

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

起算。 

      5.申訴處理小組成

員若涉及案情時，應自

行迴避。 

（二）申訴處理程序： 

      1.匿名申訴不予受

理。 

      2.收容人不服機關

之處分，應於處分後十

日內，個別以言詞或書

面提出申訴。以言詞申

訴者，由場舍管理人員

將申訴事由詳記於收

容人不服處分申訴登

記簿（附件一）。以文

書申訴者，應由本人填

妥收容人不服處分登

記簿，敘明姓名、罪

名、刑期、原處分事實

及日期，不服處分之理

由，簽名並捺印指紋、



之處分，應於處分後十

日內，個別以言詞或書

面提出申訴。以言詞申

訴者，由場舍管理人員

將申訴事由詳記於收

容人不服處分申訴登

記簿（附件一）。以文

書申訴者，應由本人填

妥收容人不服處分登

記簿，敘明姓名、罪

名、刑期、原處分事實

及日期，不服處分之理

由，簽名並捺印指紋、

記明申訴之年月日。 

      3.管教小組對收容

人申訴事件應詳加調

查瞭解，如調查屬實應

即簽註處理意見逐級

陳核後，移送申訴處理

小組開會審議。 

      4. 申訴事件經申訴

處理小組委員會議決

議，陳報機關首長核示

後將審議結果告知書

（附件二）通知該收容

人，收容人無異議者，

承辦人檢具相關資料

轉報監督機關。 

      5. 提出申訴之收容

人不服審議結果時，該

收容人應於接獲通知

次日起十日內填載收

容人不服處分再申訴

登記簿（附件三），場

舍主管及教區科員對

收容人之再申訴事件

應即簽註處理意見逐

級陳核，機關首長認有

理由者，應撤銷該處

分，提交申訴處理小組

記明申訴之年月日。 

      3.管教小組對收容

人申訴事件應詳加調

查瞭解，如調查屬實應

即簽註處理意見逐級

陳核後，移送申訴處理

小組開會審議。 

      4. 申訴事件經申訴

處理小組委員會議決

議，陳報機關首長核示

後將審議結果告知書

（附件二）通知該收容

人，收容人無異議者，

承辦人檢具相關資料

轉報監督機關。 

      5. 提出申訴之收容

人不服審議結果時，該

收容人應於接獲通知

次日起十日內填載收

容人不服處分再申訴

登記簿（附件三），場

舍主管及教區科員對

收容人之再申訴事件

應即簽註處理意見逐

級陳核，機關首長認有

理由者，應撤銷該處

分，提交申訴處理小組

依申訴程序再為適當

之處理；認為無理由

者，承辦人檢具相關資

料轉報監督機關。 



依申訴程序再為適當

之處理；認為無理由

者，承辦人檢具相關資

料轉報監督機關。 

三、其他事項： 

（一）管教人員對收容人申

訴事件，應善盡保密責

任，遇涉及其他收容人

或本監同仁時，應秉持

公正客觀之立場。 

（二）申訴應由收容人個人

具名申訴，匿名申訴不

予受理。申訴事件在未

決定前，無停止原處分

之效力。亦不得令其受

更不利之懲罰或處遇。 

（三）收容人不服其他機關

處分之申訴事件，應轉

送有關機關處理。 

 

四、其他事項： 

（一）管教人員對於申訴之

收容人，不得歧視或藉

故予以懲罰。惟經調

查，如發現係收容人捏

造事實，惡意誣陷濫告

或妨礙紀律者，輕者以

違規處理，情節重大者

依法移送法辦。 

（二）管教人員對收容人申

訴事件，應善盡保密責

任，遇涉及其他收容人

或本監同仁時，應秉持

公正客觀之立場。 

（三）申訴應由收容人個人

具名申訴，匿名申訴不

予受理。申訴事件在未

決定前，無停止原處分

之效力。亦不得令其受

更不利之懲罰或處遇。 

（四）收容人不服其他機關

處分之申訴事件，應轉

送有關機關處理。 

本要點第 4點修正為第 3 

點，其第 1 款刪除。 

 

理由：查監獄行刑法第

76 條規定受刑人違

背紀律時，始得施

以懲罰，是以上開

情 形 如 屬 違 背 紀

律 ， 自 得 予 以 懲

罰，另上開情形如

符合刑事處罰之構

成要件，本得移送

法辦，無庸於本要

點特別規定。 

 五、本申訴處理要點經陳 

典獄長核准並提監務

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刪除。 

理由：本要點第 5點規定，

屬機關內部公文流

程，尚非本要點生效要

件(依行政程序法第

160 條第 1 項規定同法

第 159 條第 2項第 1款

規定之行政規則以函

頒 (下達 )為生效要

件)，故本要點第 5 點

無庸規定。 

 


